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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⽂

⼀、法律條⽂

與偷窺相關的處罰規定在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[1]的妨害秘密罪，拆解分析法條⽂字，可以知道偷窺要符合
「無故」、「利⽤⼯具或設備」、「窺視」和「他⼈之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」才會成
⽴妨害秘密罪，⽽在法律上分析⼀個犯罪是否成⽴，會依照要件性質的不同，區分為「客觀構成要件」與「主
觀構成要件」來做討論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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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 什麼是窺視罪？
資料來源：蔡⽂元 / 繪圖：Yen



⼆、客觀構成要件

「客觀構成要件」是指法條描述外在上⾏為⼈做了怎樣的⾏為、發⽣了怎樣事情的⽂字。由妨害秘密罪的法條
拆解，我們可以知道有以下的客觀構成要件：

（⼀）無故

指沒有正當理由，假如在「有故」的情形下偷窺的話就不會成⽴犯罪。但要注意，依照現在的法院⾒解[2]，必
須要有法律上的正當理由才是「有故」，也就是要有法律的規定當作靠⼭，有正當或道德上的⽬的還是無故，
例如：妻⼦為了調查丈夫有沒有外遇，所以在丈夫的⾞上和住的飯店房間放了監視器，雖然看似⽬的正當，但
因為有危害丈夫隱私權的疑慮，⽽且沒有法律規定可以這麼做，所以妻⼦還是「無故」偷窺。

（⼆）利⽤⼯具或設備

假如沒有利⽤⼯具或設備偷窺的話，就不會構成刑法妨害秘密罪，頂多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第1款[3]。
要注意的是，這裡的⼯具或設備要可以增加視覺能⼒才算，像是利⽤監視器或望遠鏡來偷窺，假如是⽤電鑽在
牆壁鑽洞後再⽤⾁眼偷窺，因為電鑽不是能夠增加視覺能⼒的⼯具，所以不會成⽴妨害秘密罪。

（三）窺視

指暗中偷看，也就是沒有得到被看的⼈的同意。假如有得到同意才看的話就不是窺視，就不會成⽴犯罪。

（四）他⼈之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

⽐較有問題的是怎樣才算「⾮公開」？法院實務⾒解[4]認為，被偷窺者要有1.主觀上有不想被觀看的想法，再
加上2.客觀上有能夠確保不被任意觀看的外在環境。例如：A不想要在洗澡時被別⼈看，但卻在露天的⼤眾浴
池洗澡，因為在公開環境，此時就算有⼈拿望遠鏡看A洗澡，並不會成⽴妨害秘密罪。「隱私部位」也是類似
的解釋，要有不想被他⼈看⾒⾝體部位的想法，以及對於⾝體部位已經做了防護被觀看的措施[5]，只要具備這
兩個條件的⾝體部位都算「隱私部位」。

三、主觀構成要件

「主觀構成要件」是指法條描述⾏為⼈內⼼對事件認識程度如何的⽂字。雖然妨害秘密罪的條⽂中並沒有「故
意」，但從規定在「刑法總則」的刑法第12條[6]來看，刑法規定的犯罪⼀定處罰故意⾏為。⾄於故意是指，
知道並且想要讓犯罪的事實發⽣，才會具有妨害秘密罪的故意。例如：想要⽤望遠鏡觀察天上的星星，卻在調
整望遠鏡⾼度的時候不⼩⼼看到對⾯的⼥⽣在洗澡，因為沒有想要偷窺對⾯洗澡的想法，所以不是故意，頂多
有過失，⽽刑法第315條之1[7]未特別規定過失，依刑法第12條，不會構成妨害秘密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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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：「有下列⾏為之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 罰⾦：⼀、
無故利⽤⼯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352號刑事判決。[2]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第1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：⼀、故意窺視他⼈
臥室、浴室、廁所、更⾐室，⾜以妨害其隱私者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343號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⾮公開活動在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上，應兼具
主觀與客觀兩種層⾯之內涵，始具有刑罰之明確性及合理性。亦即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性之期待，且在
客觀上已利⽤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，⾜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，使⼀般⼈均能藉以確認活動者主觀上
具有隱密性期待，⽽無誤認之虞者，始⾜當之。」

[4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台中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66號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就⾝體隱私部位⽽⾔，應係指個⼈
主觀上不欲為他⼈所得看⾒之⾝體部位，客觀上並就其不欲為他⼈看⾒之⾝體部位業已採取合宜、通常隱
密之服裝或裝飾等防護措施⽽⾔。」

[5]

   刑法第12條：「I⾏為⾮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罰。II過失⾏為之處罰，以有特別規定者，為限。」[6]

   刑法第315條之1：「有下列⾏為之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：⼀、無故利
⽤⼯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⼆、無故以錄⾳、照相、錄
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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